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国轩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高科”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性补流的原因 

2020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拟终止的“年产 20 万套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控制系统建设项目”总投资

36,247.30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25,000.00万元，截止目前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441.54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使用进度 1.77%。项目建设内容为形成将形成年产

20 万套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的产能。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控制系统包括电

池管理系统（BMS）和电机控制器（MCU）。本次终止该募投项目，主要考虑了以

下方面因素： 

1、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方面。随着世界各国对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的持续

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及配套设施的日益完善，

预计到 2025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到 1,150万辆，相较于 2019 年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32%，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将达到 25%左右。同时，随着国

际知名整车企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加速布局，电池管理系统及电机控制系统也成

为整车企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相关领域竞争日益激烈。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

长将大幅提升汽车厂商对于动力锂离子电池的采购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国内锂

电池行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全球众多企业均加大资源投入，全力推进锂离子电池



的研发与生产。 

2、战略发展方面。公司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领先企业，一直专

注于锂离子电池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市场份额长期位居行业前列，从长期

发展战略角度持续在该领域加大投入，正是顺应当前行业发展趋势，也符合国家

能源结构调整战略。公司拟通过非公开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大众汽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大众集团作为国际知名汽车制造商，在汽车研发制造上优势明显，

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双方在新能源电池业务领域的协同效应，以促进双方

长远发展。同时，基于市场变化等因素，公司在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控制系统项目

拓展方面不及预期，从而导致相关投入资金较少。 

3、流动资金需求方面。近年来，随着公司动力锂电池业务产销规模的快速

增长，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为满足公司动力锂电池生产基地建设资

金需求，公司的有息负债规模增加较多，使得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均呈逐年上

升趋势。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合并口径）分别为 51.72%、58.47%、64.02%及 62.33%。流动资金的补充，将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促进公司战略的实施。 

综上，公司从应对行业发展趋势、实施公司战略、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经过审慎、科学的判断，拟终止该募投项目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新增动力电池产能、增

加动力电池研发投入、提升电池制造品质，进一步满足动力电池市场的需求。 

综上所述，上述项目虽然未能按原投资计划实施，但并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带

来不利影响，同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方案，聚焦公司主营业务，有效降低

公司营运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自查情况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轩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20 号）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

262,926,000 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配股”）。 

根据公司本次配股的说明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自查分析，原募投项目主

要基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动力总成控制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零部件

也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司作为电池企业中的领先企业，通过该项目的



实施，将与公司现有动力电池产品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为公司下游整车客户提

供更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解决方案。公司在项目立项时充分考虑了市场、

行业变化及风险，但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系统项目成为整车

企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分析判断，如果继续实施完成该项目，可能无法达成预期

目标，公司将面临技术风险、产能无法消化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达到预测

效益等风险因素影响，因此公司决定终止该募投项目的实施。 

公司已在 2017 年配股说明书“第三节 七、（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实

现预期效益的风险”中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进行披露如下：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本公司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认为具有良好市场前

景和效益预期，新增产能可以得到较好地消化。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

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现有技术基础、对未来市场趋势的预测等因素作出

的，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和达产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

建成后，如果市场环境、相关政策等方面因素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市场拓展不

理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收益。” 

公司目前主要的产品和优势为动力电池的研发、生产，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系

统仍将为公司重点研究的领域，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不代表将停止在该方向上

的投入，公司未来将通过自有资金投入，开展相关产品的技术研发。 

三、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查阅公司关于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所涉议案、会议决议、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募集资金相关文件等，查阅公司

披露的定期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募集资金专户等资料，了解该

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就该项目实施情况访谈公司管理层。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本次拟终止项目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公司 2017

年配股时的市场环境和实际经营需要，前期确定的募投项目方向是审慎的；同时，

公司已在募集文件中对募投项目实施风险予以披露。2、公司终止该募投项目主

要是基于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战略实施、公司经营需要等的综合判



断，且已履行相应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崔  浩                 陈赛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